
【教務處註冊組】財稅查調結果不符說明 

請同學將確認單交給家長或監護人簽名，並且依說明勾選後交回教務處

註冊組。(無論是否繼續申請免學費，都須繳回) 

 

※住宿生請先拍照知會家長查調結果，若有疑義則及早請家長申請所得

清單，若無疑義簽名交回即可。 

如有疑問，請盡速於上班時間洽詢教務處註冊組組長 04-7240042#1202 

 

 

繼續申請者請注意： 

※若檢附 2-A「國稅單位出具之學生及家長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

單」，學生本人、家長共 3人的所得清單都須附上。(學生本人可能顯示 0元) 

※「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」須至各地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申請。 

 (為藍色紙本，如下圖範例) 

 

【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】範例： 

 

←表示申請免學費的資格不符。 

※「家庭年所得」指學生+法定代理人(一般為

學生父及母) 3人合計之全年所得。 

 

 

←不申請免學費者請勾 1，簽名後繳回 

 

↑繼續申請免學費補助請勾選 2-A， 

檢附【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】簽名後繳回 

↓家長簽名後繳回教務處註冊組 

 (無論是否申請都須繳回) 


